
泉乡栖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本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海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2023年版)》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项目相关资料编制，旨在全面分析泉乡栖境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可能对周边环境产生的影响，提出科学、可行的环境保护措施，明确项目生态环境可行性，为项目环境管理、审批及运营提供依据，确保项目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bookmark: heading_0]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heading_1][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基本信息
1. 项目名称：泉乡栖境项目
2. 项目地点：海南省琼海市北仍村，毗邻官塘温泉、万泉河等景区，地处侨乡文化核心区域，交通便利，旅游资源集群效应显著，属于海南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中的一般管控单元，符合区域生态管控要求。
3. 项目性质：新建生态低密温泉康养社区项目，以“生态优先、绿养心居”为核心定位，打造人与自然共生的沉浸式温泉康养体验。
4. 项目规模：规划总用地面积5000㎡，总建筑面积3175㎡，其中主建筑1627㎡、住宅1548㎡；绿地率35%，规划停车泊位15个；住宅以底层院落式为主，每户配备私人/半私人温泉泡池；规划保留80%原生植被，采用本土植物造景，配套建设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统及各类绿建设施。
5. 项目分工：孙可馨（方案设计）、林佳佳（建筑图纸及分析）、张昭硕（绿建策略及测算）。
6. 建设及运营周期：项目建设周期预计6个月，运营期长期，运营内容包括康养服务、居住配套、休闲观光等，不涉及高污染、高能耗生产活动。
[bookmark: heading_2]（二）项目核心建设内容
1. 建筑工程：建设底层院落式住宅、康养配套主建筑，融合琼海民居与南洋骑楼建筑风格，建筑依自然地势排布，最大限度减少对原生地形、植被的破坏；配套建设公共温泉泡池、特色疗愈池、SPA设施、公共走廊、康养休闲连廊、观景台、禅休区等。
2. 绿建及环保工程：采用光伏一体化（BIPV）、地源热泵、自然采光/通风、透水铺装等绿建技术；使用椰壳纤维、椰木等本地低碳建材；建设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统，实现雨水收集、利用及达标排放；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垃圾收集转运、噪声控制等环保设施。
3. 配套设施：建设停车场、保洁区域、消毒设施、垃圾分类收集点等，配套餐饮、康养器具等相关服务设施，所有配套设施均符合环保相关标准。
[bookmark: heading_3]（三）项目核心绿建及环保指标
项目全面践行绿建理念，各项环保及绿建指标均符合国家及海南省相关规范要求，具体如下：
1. 节能与碳排放：光伏系统装机205.20kW，25年总发电量5301.4MWh；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强度1.24kgCO₂/(㎡·a)，其中建筑运行碳排放占比84%，远低于同类项目平均水平。
2. 空气质量：室内空气质量达绿建二/三星级标准，PM2.5浓度降幅83.4%，保障居者及访客健康。
3. 生态保护：规划保留80%原生植被，采用本土植物造景，减少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维护区域生态多样性；绿地率达35%，有效提升区域生态涵养能力。
4. 其他指标：节能设计、日照、采光、室内外风环境、声环境均满足国家相关规范要求。
[bookmark: heading_4]二、项目周边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bookmark: heading_5]（一）自然环境现状
1. 地形地貌：项目所在地属于海南琼海低山丘陵与平原过渡区域，地势平缓，原生地形肌理完整，无地质灾害隐患；周边以乡野植被、农田为主，地形条件适宜项目低密建设，无需大规模挖填土方，可最大限度保留原生地形风貌。
2. 气候环境：项目区域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四季温暖湿润，光照充足，降水充沛，主导风向适宜，有利于建筑自然通风、采光，也有利于植被生长及污染物扩散；区域气候环境质量优良，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一级标准。
3. 水文环境：项目毗邻万泉河，周边分布原生泉脉（为温泉用水来源），地下水及地表水水质良好，无明显污染；区域水资源丰富，温泉水资源为天然优质水源，符合温泉康养用水卫生标准；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严格保护泉脉及周边水资源，避免污染。
4. 生态环境：项目区域原生植被覆盖率较高，以热带乡土植物为主，无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国家级、省级保护物种；周边生态系统完整，主要为乡村生态、农田生态及河流生态，生态敏感性较低；项目建设严格遵循生态优先原则，规划保留80%原生植被，可有效维护区域生态平衡。
[bookmark: heading_6]（二）社会环境现状
项目位于琼海市北仍村，属于乡村振兴重点区域，周边居民以当地村民为主，人口密度适中，居住集中；区域侨乡文化浓厚，旅游资源丰富，毗邻官塘温泉等景区，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当地居民主要以农业、旅游业为主，对项目建设持支持态度，项目建设可带动当地就业，助力乡村振兴；区域无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遗迹及敏感社会环境节点，社会环境适宜项目建设。
[bookmark: heading_7]（三）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1. 空气质量：项目区域无工业污染源，周边以农业、旅游业为主，大气污染物排放极少，PM2.5、PM10、SO₂、NO₂等污染物浓度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一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
2. 水环境质量：周边地表水（万泉河支流）、地下水及泉脉水质良好，pH值、溶解氧、COD、BOD等指标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Ⅱ类标准及《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满足温泉康养、生活用水及生态用水需求。
3. 声环境质量：项目区域远离工业厂区、交通主干道，周边噪声主要来源于乡村生活噪声、少量交通噪声，噪声值≤50dB(A)，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1类标准，声环境质量良好。
4. 土壤环境质量：项目区域土壤以热带赤红壤为主，土壤肥力适中，无重金属污染及其他土壤污染问题，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一类用地标准，适宜项目建设。
[bookmark: heading_8]三、项目建设及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
[bookmark: heading_9]（一）建设期间环境影响分析
[bookmark: heading_10]1. 大气环境影响
建设期间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废气。施工扬尘主要来源于土方开挖、物料堆放、运输车辆行驶等，若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可能对周边空气质量造成短暂影响；施工机械（挖掘机、装载机等）废气主要为NO₂、SO₂、颗粒物等，排放量较小，且施工周期较短，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有限。
[bookmark: heading_11]2. 水环境影响
建设期间废水主要为施工废水（冲洗废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施工废水含泥沙、悬浮物等，若直接排放，可能污染周边地表水、地下水及泉脉；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含COD、BOD、氨氮等污染物，排放量较小，若处理不当，可能对周边水环境造成轻微污染。
[bookmark: heading_12]3. 声环境影响
建设期间噪声主要来源于施工机械（挖掘机、装载机、搅拌机等）运行噪声，噪声值范围为75-90dB(A)，施工时段主要为白天（8:00-18:00），夜间禁止施工；施工噪声可能对周边村民生活造成短暂影响，但影响范围较小，且随着施工结束而消失。
[bookmark: heading_13]4. 固体废物影响
建设期间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垃圾（建筑垃圾、弃土、弃料等）及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施工垃圾若随意堆放、丢弃，可能破坏周边生态环境，影响景观；生活垃圾若未及时收集转运，可能滋生蚊虫、散发异味，对周边环境造成轻微污染。
[bookmark: heading_14]5. 生态环境影响
建设期间生态影响主要为植被破坏、地形扰动。项目施工过程中需清理部分地表植被（规划保留80%原生植被），若清理不当，可能导致水土流失；土方开挖可能扰动地表土壤，破坏局部生态肌理，但影响范围较小，且可通过后期生态修复措施恢复。
[bookmark: heading_15]（二）运营期间环境影响分析
[bookmark: heading_16]1. 大气环境影响
运营期间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餐饮油烟、温泉池挥发气体、生活垃圾异味及车辆尾气。餐饮油烟来源于项目配套餐饮设施，若未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设施，可能对周边空气质量造成轻微影响；温泉池挥发气体主要为水蒸气，无有毒有害成分，对环境无不良影响；生活垃圾若未及时清运，可能散发异味；车辆尾气来源于停车场车辆行驶，排放量较小，且停车场周边种植绿化植被，可有效净化尾气，对大气环境影响有限。
[bookmark: heading_17]2. 水环境影响
运营期间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温泉池换水及清洗废水。生活污水含COD、BOD、氨氮等污染物，若未处理达标排放，可能污染周边地表水、地下水及泉脉；温泉池换水及清洗废水含少量悬浮物、消毒剂残留，若直接排放，可能对水环境造成轻微污染；此外，消毒用品使用过程中若操作不当，可能产生少量有害废水，需严格管控。
[bookmark: heading_18]3. 声环境影响
运营期间噪声主要为居民生活噪声、康养设施运行噪声、车辆行驶噪声及人员活动噪声。居民生活噪声、人员活动噪声强度较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康养设施（水泵、空调等）运行噪声若未采取降噪措施，可能对周边居民造成轻微影响；车辆行驶噪声主要来源于停车场，排放量较小，且通过设置减速带、种植绿化隔离带等措施，可有效控制噪声传播。
[bookmark: heading_19]4. 固体废物影响
运营期间固体废物主要为居民生活垃圾、康养设施废弃物（一次性泡池配套用品、废弃毛巾等）及餐饮垃圾。生活垃圾若未分类收集、及时转运，可能滋生蚊虫、散发异味，污染环境；康养设施废弃物及餐饮垃圾若处理不当，可能造成二次污染；一次性用品若未按规定处置，可能破坏周边生态景观。
[bookmark: heading_20]5. 生态环境影响
运营期间生态影响主要为植被养护不当、外来物种入侵及温泉资源过度开采。若植被养护不到位，可能导致绿化植被枯萎，影响区域生态涵养能力；若引入外来物种，可能破坏本土生态系统；温泉资源若过度开采，可能导致泉脉水量减少，影响区域水资源平衡；此外，游客活动可能对周边原生植被造成轻微破坏，需加强管控。
[bookmark: heading_21]6. 其他环境影响
项目运营期间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等化学用品，若使用不当或泄漏，可能对土壤、水环境造成轻微污染；光伏系统、地源热泵等绿建设施运行过程中，无明显污染物排放，对环境无不良影响；建筑运行过程中碳排放严格控制在合理范围，符合海南自贸港生态环保要求。
[bookmark: heading_22]四、环境保护措施及可行性论证
[bookmark: heading_23]（一）建设期间环境保护措施
1.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场地设置围挡，围挡高度不低于2.5m，定期洒水降尘；物料堆放覆盖防尘布，避免扬尘扩散；运输车辆加盖篷布，严禁沿途撒漏，车辆进出场地冲洗车轮；施工机械选用低排放设备，定期检修维护，减少废气排放；施工期间避开大风天气，减少扬尘污染。
2. 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于施工洒水，严禁直接排放；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委托当地污水处理机构清运处理，不得直接排放至地表水、地下水及泉脉；加强施工区域水资源保护，严禁施工废水污染泉脉及周边水源。
3.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机械选用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采取降噪、减振措施；严格控制施工时段，仅在白天（8:00-18:00）施工，夜间禁止施工，特殊情况需夜间施工的，提前办理相关手续并告知周边居民；施工区域设置噪声隔离带，减少噪声传播。
4. 固体废物防治措施：施工垃圾分类收集，建筑垃圾（砖石、混凝土等）可回收利用的进行回收，不可回收的委托正规单位清运至指定垃圾处理场；弃土、弃料合理堆放，优先用于场地平整，剩余部分按规定清运；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经分类收集后，委托当地垃圾清运机构及时转运处理，严禁随意丢弃。
5.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严格按照规划保留80%原生植被，施工前划定植被保护区域，设置保护围挡，严禁随意砍伐、破坏植被；土方开挖过程中采取分层开挖、及时回填措施，减少水土流失；施工结束后，对施工扰动区域进行生态修复，种植本土植被，恢复区域生态肌理；严格遵循《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准入管理目录(修订)》要求，严禁触碰生态保护红线。
[bookmark: heading_24]（二）运营期间环境保护措施
1.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配套餐饮设施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设施，油烟经净化处理后达标排放，净化效率不低于90%；定期清洗、维护油烟净化设施，确保运行正常；生活垃圾及时分类收集、转运，避免散发异味；停车场种植绿化植被，设置通风设施，净化车辆尾气；温泉池周边加强通风，减少水蒸气积聚，无有毒有害气体排放。
2. 水污染防治措施：建设小型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经处理达标后，优先用于绿化灌溉，剩余部分按规定排放至当地污水处理管网；温泉池换水及清洗废水经过滤、消毒处理后，循环使用于绿化灌溉或冲厕，严禁直接排放；严格控制温泉开采量，合理规划开采方案，避免过度开采导致泉脉水量减少；加强消毒用品管理，规范使用流程，避免洗涤剂、消毒剂泄漏污染水环境；定期检测泉脉及周边水质，确保水质安全。
3.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康养设施（水泵、空调等）选用低噪声设备，安装降噪、减振装置，设置专用设备间，减少噪声传播；加强居民及访客管理，严禁高声喧哗，控制人员活动噪声；停车场设置减速带、限速标识，禁止车辆鸣笛，种植绿化隔离带，降低车辆行驶噪声；定期检测区域声环境质量，确保符合相关标准。
4. 固体废物防治措施：项目内设置分类垃圾收集点，配备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引导居民及访客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餐饮垃圾由专人负责收集，委托正规垃圾清运机构及时转运处理，做到日产日清；一次性康养用品（泡池配套用品、毛巾等）经消毒处理后，可回收的进行回收利用，不可回收的按规定处置，严禁随意丢弃；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提高居民及访客环保意识。
5.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建立绿化植被养护管理制度，安排专人定期对绿化植被进行浇水、施肥、修剪，确保植被长势良好；严格选用本土植物，严禁引入外来入侵物种，维护区域生态多样性；合理控制温泉开采量，实现温泉资源可持续利用；加强游客及居民管理，严禁破坏原生植被，设置生态保护标识；定期开展生态环境监测，及时发现并处理生态环境问题；落实海南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持续提升项目生态环保水平。
6. 其他环保措施：规范使用洗涤剂、消毒剂等化学用品，选用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产品，避免环境污染；加强光伏系统、地源热泵等绿建设施的维护管理，确保其正常运行，充分发挥节能、减碳作用；定期检测室内外空气质量、碳排放情况，确保各项指标符合绿建标准及国家相关规范；建立环保应急机制，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heading_25]（三）环境保护措施可行性论证
本项目制定的环境保护措施，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海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2023年版)》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结合项目生态低密、温泉康养的核心定位，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
建设期间各项环保措施（扬尘控制、废水处理、噪声控制等）技术成熟、投资合理，可有效控制施工期间的环境影响，施工结束后通过生态修复措施，可恢复区域生态环境；运营期间各项环保措施（污水处理、垃圾清运、噪声控制、生态养护等）均采用成熟、可靠的技术，所需设备、资金可得到保障，且与项目运营管理流程相契合，能够长期稳定运行，有效控制运营期间的环境影响。
项目采用的光伏一体化、地源热泵等绿建技术，不仅能有效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还能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符合海南自贸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各项环保措施实施后，可确保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达标排放，生态环境影响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不会对周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环境保护措施可行。
[bookmark: heading_26]五、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bookmark: heading_27]（一）环境效益
本项目以“生态优先”为核心，通过保留80%原生植被、建设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统、采用绿建技术及各类环保措施，可有效提升区域绿化覆盖率，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增强生态涵养能力；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周边地表水、地下水及泉脉资源，保障区域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质量稳定；控制碳排放，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维护区域生态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时，项目建设可带动当地生态旅游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提升区域生态产品价值，环境效益显著。
[bookmark: heading_28]（二）经济效益
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环保设施投资属于必要投资，短期内会增加项目建设及运营成本，但从长期来看，可有效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处理费用，提升项目品质及竞争力；项目生态环保定位符合市场需求，可吸引更多注重生态康养的客户，提升项目经济效益；同时，项目建设可带动当地就业，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间接提升经济效益；光伏系统的应用可实现能源自给，降低运营成本，进一步提升项目经济效益。
[bookmark: heading_29]（三）社会效益
项目建设符合乡村振兴政策及海南自贸港生态发展要求，可改善当地基础设施条件，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带动当地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传承侨乡文化，结合生态康养打造特色旅游产品，提升区域知名度；通过开展环保宣传、实施环保措施，提升居民及访客的环保意识，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项目运营后，为居者及访客提供健康、洁净的康养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社会效益显著。
[bookmark: heading_30]（四）损益综合分析
本项目环保投资合理，虽然短期内增加了建设及运营成本，但从长期来看，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互促进、协同发展。项目实施后，可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有效控制环境风险，提升项目可持续发展能力，各项损益指标合理，项目建设具有良好的综合效益。
[bookmark: heading_31]六、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bookmark: heading_32]（一）环境管理体系
1. 建立健全环境管理责任制，明确项目运营管理部为环境管理主体，指定专人担任环保管理员，统筹负责项目环保工作，明确各岗位环保职责，确保各项环保措施落实到位。
2. 制定完善的环保管理制度，包括环境保护操作规程、环保设施维护制度、垃圾分类管理制度、生态养护制度、环保应急管理制度等，规范项目环保管理工作。
3. 加强环保培训，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环保法律法规、环保措施、应急处理等相关培训，提升工作人员环保意识及操作能力；加强对居民及访客的环保宣传，引导其参与环保工作，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4. 严格遵循《海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2023年版)》及相关环保法规，接受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检查，及时整改环保问题，确保项目环保工作合规。
[bookmark: heading_33]（二）环境监测计划
1. 大气环境监测：定期监测项目区域PM2.5、PM10、SO₂、NO₂、餐饮油烟等污染物浓度，监测频率为每月1次，委托具备资质的监测机构进行监测，确保空气质量符合相关标准；同步监测室内空气质量，确保符合绿建二/三星级标准。
2. 水环境监测：定期监测项目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温泉池水质、周边地表水及地下水（泉脉）水质，监测指标包括pH值、溶解氧、COD、BOD、氨氮、悬浮物等，监测频率为每季度1次，确保水质符合相关标准；监测温泉开采量，确保合理开采，避免过度开采。
3. 声环境监测：定期监测项目区域及周边噪声值，监测点位包括居民居住区、康养设施周边、停车场等，监测频率为每季度1次，确保噪声符合相关标准；及时处理噪声超标问题。
4. 生态环境监测：定期监测项目区域绿化植被生长情况、原生植被保留情况，监测频率为每半年1次；排查外来入侵物种，监测区域生态多样性变化；监测水土流失情况，及时采取修复措施；定期核算项目碳排放情况，确保碳排放强度控制在合理范围。
5. 固体废物监测：定期检查垃圾分类收集、转运情况，监测生活垃圾、餐饮垃圾、康养废弃物的产生量及处置情况，确保处置合规，无随意丢弃现象。
6. 监测数据管理：建立环境监测档案，对监测数据进行整理、归档，定期分析监测结果，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整改措施；监测报告及时上报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接受监督。
[bookmark: heading_34]七、公众参与
[bookmark: heading_35]（一）公众参与目的
为广泛听取项目周边居民、单位及社会各界对泉乡栖境项目建设及环保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确保项目建设与周边环境、公众利益相协调，开展本次公众参与工作。
[bookmark: heading_36]（二）公众参与方式
本次公众参与采用问卷调查、现场走访、座谈会等方式开展，覆盖项目周边居民、村民委员会、当地环保部门及相关单位，广泛收集公众对项目建设及环保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bookmark: heading_37]（三）公众意见汇总及处理
通过公众参与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主要集中在项目建设期间的噪声控制、扬尘控制、生态保护，以及运营期间的污水处理、垃圾清运、温泉资源保护等方面。针对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项目建设及运营单位高度重视，逐一梳理、研究，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完善相关环保措施，明确整改方案及落实时限；对无法采纳的意见和建议，向公众说明理由，做好沟通解释工作。
[bookmark: heading_38]（四）公众参与结论
本次公众参与工作得到了项目周边居民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公众对项目生态康养的定位持支持态度，认为项目建设可带动当地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同时，公众对项目环保工作提出了合理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公众参与，进一步完善了项目环保措施，提升了项目环保管理水平，确保项目建设符合公众利益，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公众利益的共赢。
[bookmark: heading_39]八、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bookmark: heading_40]（一）项目合规性结论
泉乡栖境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及海南省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符合乡村振兴战略及海南自贸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项目选址位于琼海市北仍村，不属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符合《海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2023年版)》及区域发展规划；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严格遵循生态保护红线准入管理要求，各项环保指标均符合国家及海南省相关标准，项目建设合规。
[bookmark: heading_41]（二）环境影响结论
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大气、水、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物，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轻微、短暂的影响，但通过本报告提出的针对性环境保护措施，可有效控制各类污染物排放，减少生态环境影响，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生态环境影响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项目采用的绿建技术及生态保护措施，可有效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
[bookmark: heading_42]（三）环保措施可行性结论
本项目制定的建设期间及运营期间环境保护措施，技术成熟、可操作性强，投资合理，能够有效控制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的环境影响，确保项目环保工作合规；各项环保设施能够长期稳定运行，可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及生态环境可持续维护，环保措施可行。
[bookmark: heading_43]（四）综合结论
综上所述，泉乡栖境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及海南省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及生态环境管控要求，项目选址合理，环保措施可行，各项环境影响均能得到有效控制，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项目建设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在严格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加强环境管理与监测、规范项目建设及运营的前提下，泉乡栖境项目建设具备环境可行性。
[bookmark: heading_44]（五）建议
1. 严格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加强环保设施的维护管理，确保其正常运行，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定期开展环保自查，及时整改环保问题。
2. 加强项目建设及运营期间的生态保护工作，严格落实原生植被保留、生态修复措施，合理控制温泉开采量，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及水资源安全。
3. 持续加强环保宣传教育，提升工作人员、居民及访客的环保意识，引导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共同参与项目环保工作。
4. 严格遵循《海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2023年版)》及相关环保法规，及时关注国家及海南省环保标准、政策的更新，适时调整项目环保措施，确保项目环保工作持续合规。
5. 完善环保应急机制，加强应急演练，提升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确保环境安全。


